
版號：151LYQ01192025表64-3-1(111年度)綜稅核定補退稅發單戶數金額單項分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%

納稅單位
金額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已補稅 本次核定不補退

戶數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

先依申報退稅 本次核定退稅 退稅合計 經核定已退變為補稅 經核定未退稅之補稅 本次核定補稅合計
分位別

9.680.360.100.270.010.750.311.5710.801.9611.630.546.720.3710.00第1分位 0.23

9.670.330.130.160.010.990.393.2811.273.9011.631.659.490.1010.00第2分位 0.31

10.500.652.390.562.311.022.574.4910.205.2310.452.548.980.5510.00第3分位 1.35

10.431.103.110.703.082.673.185.9110.196.8110.423.519.070.4410.00第4分位 2.12

9.561.155.591.025.481.665.828.3210.859.5411.045.109.930.6310.00第5分位 3.21

9.181.617.431.326.682.779.1310.7211.1611.9711.217.4010.901.5710.00第6分位 4.98

8.842.8510.082.048.406.0113.9013.8111.3714.9411.2310.8212.073.1410.00第7分位 7.93

8.914.6113.713.3010.879.7920.1817.1511.0517.7910.6915.4512.794.0210.00第8分位 12.92

10.0911.1420.979.0118.0919.5627.5118.639.2717.598.4921.3813.1317.8110.00第9分位 22.75

13.1476.2136.4981.6345.0854.7617.0016.113.8310.263.2031.626.9171.3710.00第10分位 44.19

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100.00合    計 100.00

一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二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三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